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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

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法

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“法律法规”）和城发环境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城

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在收到公司第

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文件后，认真审阅了提交本次

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及相关资料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同意提交董事

会审议。 

经审慎研究，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

（一）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号）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 号）文件精神，我们对截

止 2022年 6月 30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公司

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无关联方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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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占用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。 

（二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1.公司子公司许平南对外担保事项。2009 年 6 月省许平南高速

公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许平南”）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《担

保协议》，为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投资集团”）发行的“07 

豫投债”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 20 亿元连带责任反担保。2017 年 9 

月公司完成资产置换，许平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该笔反担保成为

公司对外担保事项。 

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时，国家开发银行、投资集团、许平南均已同

意以其他适格主体替换该笔反担保，并于 2017 年 9 月前分别履行

完成内部决策程序。2018 年 8 月，投资集团、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

适格主体已签署《委托担保协议、委托担保协议变更协议之变更协议》，

约定对“07 豫投债”反担保方案进行变更，且国家开放银行已与其

他适格主体签署了反担保合同。待质押登记完成后，许平南的担保责

任即可解除。 

经调查并核实上述事实，我们认为许平南提供反担保事项均已依

法履行审议程序，无逾期现象，且替换该笔反担保工作正在有序开展，

公司对该事项进行持续关注并适时进行信息披露，其中一笔 5亿元担

保已经解除，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

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

56 号）的要求。 

2.公司对洛阳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。2001 年原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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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银行流

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1,700 万元。对于上述 1,700 万元担保事项，

公司与投资集团已经签署《代偿债务协议书》，协议约定对未取得债

权人同意转移由洛阳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债务，如债权人仍

向公司主张债权的，该债务转移由投资集团承担，投资集团同时享有

公司对该等债务的抗辩权。投资集团清偿该等债务后，不向公司追偿。

我们认为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

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

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3.公司对许平南高速的担保事项。公司 2018年 2月 13日第五届

董事会 2018年度第二次会议、2018年 2月 28日 2018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

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：许平南公司）作为上市

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满足公司经营需求，拟将林长高速 5-7标段所形

成的资产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兴业租赁）以“售后回租”

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融资金额 5亿元，期限 5年，公司为其提

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并由许平南提供高速收费权顺位质押。 

我们认为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

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

56 号）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

为。 

二、关于向控股孙公司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提供财

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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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借款系为控股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借款，利率参考市

场同期水平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控制，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

公司控股孙公司，且为通辽蒙东股东，鉴于关联股东武汉启迪生态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公司控股孙公司提

供借款，根据深交所《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

2号——交易和关联交易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，与此次借款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关于向控股孙公司锦州桑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一）本次借款系为控股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借款，利率参考市

场同期水平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控制，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

公司控股孙公司，且为锦州桑德股东，鉴于关联股东武汉启迪生态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公司控股孙公司提

供借款，根据深交所《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

2号——交易和关联交易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，与此次借款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

四、关于向控股孙公司张掖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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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一）本次借款系为控股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借款，利率参考市

场同期水平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控制，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

公司控股孙公司，且为张掖正清股东，鉴于关联股东武汉启迪生态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公司控股孙公司提

供借款，根据深交所《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

2号——交易和关联交易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，与此次借款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

五、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

议案的程序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会

议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以上议案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